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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令 （第二十九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１９９

９年１２月２５日通过，现予公布，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 江泽民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 （一九九

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九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正案

（草案）》的议案，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作如

下修改： 一、第六十七条修改为：“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主

要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构、部门委派的人员组成，

并有公司职工代表参加。监事会的成员不得少于三人。监事

会行使本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的职

权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权。”“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

“董事、经理及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 二、第二百二

十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属于高新技术的股份有限公

司，发起人以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占公司

注册资本的比例，公司发行新股、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由

国务院另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根据本决定

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支持有条件的高新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进入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

高新技术的股份有限公司运用资本市场筹集发展资金，要坚

持国家产业政策，符合高新技术要求。根据高新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的特点，其上市交易的股票在现有的证券交易所内单

独组织交易系统，进行交易。鉴于此项工作还缺乏经验，加

之风险较大，应当有计划、有步骤、积极稳妥地进行。 本决

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